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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
（以下简称我区） 推行使用壮文工作
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形成了包括
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
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壮
文教育体系，为提高我区壮族人民
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壮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加强与东盟各国的文
化交流、巩固祖国南疆稳定等方面
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历史、认
识、社会变革等诸多原因，我区推
行使用壮文工作屡遭挫折，近年步
履维艰，可持续发展问题备受关
注。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国内
外敌对势力妄图利用我国民族语文
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罔
顾历史事实千方百计进行歪曲渲
染，妄图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破
坏，我们必须重视这个复杂严峻的
问题。

在壮族地区推行使用壮文，必
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语文政
策，并根据推行使用壮文工作的实
际，及时制定并不断完善推行使用
壮文工作的政策法规，为推行使用
壮文工作的顺利进行铺平道路扫清
障碍。基于此，笔者根据我区 60年
来推行使用壮文工作的客观实际，
就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调查分析研
究，目的是肯定成绩、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我国主要民族语文政策法规简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
1949年 9月 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
宪法性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确定了“各少数民族
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
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这
一规定成为我党后来制定的我国民
族语文政策法规必须遵循的基本原
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
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民族语文的发
展，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相继制
定了一系列的民族语文政策法规，
极大地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益：

1951年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在 《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
定》中提出：“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
创造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
充实其文字。”并责成中国科学院负
责这一工作。

1954年 5月 20日，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第217次政务会议批复《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中
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
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
报告》，该报告指出：“对于有自己
的语言而没有文字或没有通用文字
的民族，根据他们的自愿选择，应
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查研究之后，

帮助他们逐步制订一种拼音文字，
或帮助他们选择一种现有的适用文
字……”

1954年 9月 20日，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各民族
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
自由”。

1957年11月29日，周恩来总理
主持的国务院第 63次全体会议批准
了《壮族文字方案》，并同意在壮族
地区推行使用。这是新中国建立后
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创制并同意推
行的第一种少数民族文字。

1975年 1月 17日，第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
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
由”。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
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
由”。

1980年 10月，教育部、国家民
委颁发了 《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
的意见》，明确要求“凡有本民族语
言文字的民族，应使用本民族的语
文教学，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兼
学汉语汉文。”

1981 年 2 月 16 日至 25 日，教
育部和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第三
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议
指出“在学校教育中，要加强少
数民族语文教学，切实搞好少数
民族语文教材的建设。少数民族学
生在中小学阶段应先学好本民族语
文，在此基础上学习汉语文，有条
件的还要学习外语。民族文字教材
要反映民族地区的特点和民族文化
的传统”。

1982年2月2日，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批复 《关于壮文方案修改意
见的报告》（[82]民文字第43号），同
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推
行。

1982年 12月 4日，第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一次明
确“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
语言文字的自由”。

1984年 5月 31日，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
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
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1986年 4月 12日，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
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
字教学。”

1988 年 2 月 5 日，国务院颁布

《 扫 除 文 盲 工 作 条 例 》（国 发
［1988］ 8号），规定：“在少数民族
地区可以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教
学，也可以使用当地各民族通用的
语言文字教学。”

1991年6月19日，《国务院批转
国家民委 〈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 的通知》
（国发[1991]32号） 的下发，进一步
明确了新时期我国民族语文工作的
指导思想、基本方针、主要任务和
主要措施 。提出“保障少数民族使
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贯
彻党和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加强
民族语文法制建设”“从实际出发，
分类指导，切实做好少数民族文字
的使用和推行工作”等要求。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法》再一次重申：“各
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
字的自由。”

2002年7月7日，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
决定》（国发 〔2002〕 14号），作出
了“大力推进民族中小学‘双语’
教学。正确处理使用少数民族语授
课和汉语教学的关系，部署民族中
小学‘双语’教学工作”及“要尊
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文
接受教育的权利，加强民族文字教
材建设；编译具有当地特色的民族
文字教材，不断提高教材的编译质
量”等的决定。

2010年 5月 14日，国家民委印
发了 《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管理工作的意见》（民委发[2010]53
号），该 《意见》 指出：“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政策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
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
作是我国民族工作和语言文字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管理工作，对于保障少数民
族的平等权利，继承和弘扬少数民
族传统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维
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要求“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
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尊重
语言发展规律，积极稳妥开展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保护、使用
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依法
保障各民族参与做好‘双语’教学
工作。协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

‘双语’教学工作”。
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

六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
言文字”的指导思想。

2015年 8月 11日，国务院颁发

了 《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
定》（国发 〔2015〕 46号），作出了

“科学稳妥推行双语教育”及“尊重
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
字接受教育的权利，不断提高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教学水平。在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地区，以
民汉双语兼通为基本目标，建立健
全从学前到中小学各阶段有效衔
接，教学模式与学生学习能力相适
应，师资队伍、教学资源满足需要
的双语教学体系”等决定。

实践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民族
语文政策法规，基本符合我国民族
语文工作的客观实际，它的基本精
神对民族语文发展起了长远指导和
积极促进作用。

二、我区推行使用壮文重要政
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概况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相
关民族语文政策法规，结合壮族地
区实际，我区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
政策法规，对我区的壮文推行使用
工作进行具体规范指导，并取得了
很大成绩。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推行使用壮文政策法规的制
定与实施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既
有所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四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前，即 1949—1977 年，党和国家的
民族语文政策法规在我区得到贯彻
落实：颁布《壮文方案》，拼音壮文
在壮族地区初步得到推行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
了旧中国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根据政务院
的要求，1952 年 2 月，中国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派袁家骅、韦庆稳、张
均如等到广西，会同广西的壮语调
查工作队，进行壮语调查，拉开了
创制壮文工作的序幕。在对广西壮
语方言土语进行大量调查基础上，
通过不断地比较、分析和讨论，于
1955 年 4 月底制定出以拉丁字母为
主的《壮族文字方案 （草案）》。经
广西省人民政府同意，1955年 12月
11日，《壮族文字方案（草案）》在

《广西日报》 上公布， 1957年 11月
29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并颁布实施

《壮文方案》，壮族人民结束了没有
统一合法文字的历史。壮文的推行
使用工作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广
大壮族人民掀起了学习壮文的热
潮。只可惜好景不长，正当壮族人
民满怀热情、轰轰烈烈掀起学习壮
文热潮之时，“共产风”“民族融合
风”等“左”的思潮在壮乡刮起，
党和政府的民族语文政策法规成为
摆设，壮文的推行与使用工作受到
很大冲击。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的
到来，民语部门相继被撤销，壮文
的推行使用工作彻底中断，相关政

策法规制定被搁置。
(二)第二阶段：1978—1989 年，

推行使用壮文政策法规体系初步确
立时期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具
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经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纠正了“左”的错误，重新确立了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
和组织路线。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
及相关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于
1980年 6月 25日决定恢复自治区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桂发
[1980]54 号]），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1982 年 3 月 13 日公布 《壮文方案》
（修订案）（桂正发[1982]57号）。自
治区党委政府随后决定恢复各地县
推行壮文工作机构、广西壮文学
校、广西民族出版社、广西民族语
文 印 刷 厂 、《壮 文 报》 和 《三 月
三》，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壮文工作
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这一时期国家制定的一系
列涉及民族语文的政策法规，结合
我区恢复推行使用壮文工作的需
要，自治区党委、政府相继出台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批
转区语委、区民委、区教育局 〈关
于在民族师范开设壮文课程的报
告〉》（桂政办函[1983]237号）、《自
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语委、区民
委、区教育局 〈关于在马山等二十
二个县部分小学使用壮文教学试点
和农村使用壮文扫盲的报告〉》（桂
政发[1983]99号）、《自治区人民政府
批转区教卫办、区民委、区语委、
区教育局、区人事局 〈关于我区大
专、中专毕业生中的壮族学生学习
壮文的请示〉》（桂政发 [1983]101
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区人
民广播电台使用壮语标准音播出壮
语节目的批复》（桂宣办 [1983]201
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国家行政机关所挂牌子同时使用壮
汉两种文字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桂
政办[1984]41号）、《自治区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乡、民族乡、镇人民政
府、区公所悬挂的牌子和印章问题
的通知》（桂政办[1984]115号）、《自
治区语委、自治区民委、自治区教
育厅、自治区人事局关于做好壮文
中学师资调配和培训工作的通知》
（桂语字 [1987]8 号） 和 《自治区党
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广西
壮族自治区壮文指导委员会的通
知》（桂发[1988]17号） 等一系列涉
及推行使用壮文工作的政策法规。
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有力地保障
和促进了壮文进入机关、学校和其
他社会各个领域。推行使用壮文工
作不仅恢复了生机，而且得到了较
快发展。我区推行使用壮文的政策
法规体系初步建立。

（未完待续）

□ 黄日勇 蓝明生

广 西 推 行 使 用 壮 文 政 策 法 规
的 制 定 与 实 施 情 况 的 调 研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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